UPS供电系统需求
一、设备清单

	序号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数量
	单位
	备注

	1
	UPS模块化主机
	40KVA
	1
	台
	未来可扩容到80kVA

	2
	监控卡
	SNMP卡
	1
	个
	网络监控管理卡

	3
	免维护铅酸电池
	12V100AH
	120
	节
	

	4
	电池柜
	A20
	6
	套
	

	5
	电池连接电缆
	线包
	6
	套
	

	6
	电池控制柜
	160A/3P
	1
	台
	由于电池组集中控制
160A/3P*1，100A/3P*3直流开关


二、技术要求
（一）对UPS的要求
1.采用工业级产品，为在线双转换式模块化UPS，包含UPS电源所有的控制电路（由整流器、逆变器、静态旁路开关、手动检修旁路开关、控制单元、显示单元、直流隔离二极管等组成）。
2.必须采用模块化热插拔技术，以降低MTTR（平均故障修复时间），单个模块必须支持在线并入或退出，使维护与升级都简单、安全、易行。单模块容量≥20KVA。

3.需同时支持整机并机技术，整机并联数量不少于4台。整机并联时，所有电池组必需共享同一套电池。

4.必须采用IGBT脉宽调制整流技术和SVPWM逆变控制技术。

5.采用内置同步控制技术。

6.输入参数
1） 输入电压: 三相五线制,AC380V-42% ~ AC380V+25%；

2） 输入频率: 50Hz±10%

3） 输入功率因数：≥0.99

4） 输入电流谐波含量：≤3%

7.输出参数
1） 输出功率: 40kVA

2） 输出电压: 三相五线制, AC380V±1%  

3） 输出波形: 正弦波

4） 三相不平衡负载能力：100％

5） 过载能力: 105%正常运行，125%10分钟, 150 %1分钟

6） 动态稳定性: 当负载100%突变时,输出电压波动小于5%,并在20毫秒内恢复到1%以内

8.其它指标
1）效率:当整机带载率≥30%时，均能够满足效率≥94%的要求。

2）噪声: <65db(在1米处)

3）共模干扰抑制能力>60dB, 串模干扰抑制能力>80dB

4）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: 不少于20万小时

9.UPS应具有模块扩容能力，以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负载需求，单一机架容量可扩容至80KVA。
10.功能要求
1） 面板显示运行工况（尽可能是中文大屏幕显示）。

2） UPS在电池放电时，应可显示电池的剩余容量。
3） UPS输入具有防雷功能，能抵抗6kV高压冲击，输出端有电路开关保护及限流功能。

4） 具备完善的保护功能：输出短路保护、输出过载保护、过温度保护、电池电压低保护、输出过欠压保护、抗雷击浪涌能力。UPS发生故障时必须发出声光告警。

5） 具有并联冗余扩容功能请详细说明，并机环流<2%。

6） UPS必需采用双DSP芯片纯数字化控制，进行全自动操作。

7） 安全操控设计、使用安全方便，即使不按程序开机也不会造成UPS损坏；模块插拔应有机械闭锁装置以防插错位置，还有电气联锁以防在其它电路板未装时系统误操作。

8） UPS模块必需具有故障隔离功能，单一模块故障时，系统能迅速自动隔离故障模块，避免故障蔓延，影响其余模块的工作。

9） UPS装置带30％以下负载运行时，应保证各项技术指标在要求范围内，整机效率应≥94%。

10） UPS装置有通风、冷却装置以保证元件正常工作于额定环境温度下，入气孔和排气孔有可膨胀的金属防护罩；当通风装置故障时应能及时报警，并能将电源由逆变器自动切至旁路交流供电；

11） UPS通风装置必需具有多段式速度控制，可根据负载率及周边温度，自动调整风扇转速。

12） UPS应标配紧急停机（EPO功能）。

13） UPS必需有详细故障信息记录，可存储不少于500笔信息。

14） 具有远程在线自诊断，故障音响报警，远方监视控制功能，具备监控系统和信息网两路独立通讯（必须有物理隔离），实现网络监控和远方24小时声光故障报警监控功能，其中24小时声光故障报警的实现在报警终端需考虑RS485转换为RS232并经过光隔输入。

15） 电源管理软件可以在UNIX、WIN NT、WINXP、WIN2000等操作系统下运行，通过网络监视UPS系统的运行状况，并具备短信报警功能。

16） 具有和外部计算机联接的多种通信接口，并提供相关软件。

17） 具有智能电池检测和自动电池放电维护功能。

18） 可直接通过SNMP卡接入温湿度探头，并在随机软件中显示监控UPS间温湿度情况。
（二）对蓄电池系统要求
1.基本技术参数

1）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

2）单体电池规格容量：12V/100Ah

3）单体电池浮充电电压：13.5±0.12V
4）单体电池均衡充电电压：13.8V～14.1V
5)蓄电池组电压: ±240V
6)蓄电池只数:120只

7)蓄电池放置及组合方式：3组，每组40只，每组蓄电池放于电池柜內，具备抗震性。
2.技术性能要求

1） 当蓄电池运行环境温度在-10℃～+45℃条件下，其性能指标应满足正常使用要求。

2） 正常使用条件下，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应不低于10年。

3） 蓄电池组按规定的试验方法，10h率容量应在第一次充放电循环时不低于0.95C10 ，第五次循环应达到C10 ，放电终止电压为10.8V。
4） 蓄电池除安全阀外，应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、不开胶，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。蓄电池在－30℃～65℃温度范围内封口剂应无裂纹及溢流。

5） 蓄电池使用期间安全阀应自动开启闭合，闭阀压力应在1kPa～10kPa范围内，开阀压力应在10kPa～49kPa范围内。

6） 二个蓄电池之间连接条的压降，3I10时不超过8 mV。

7） 蓄电池的密封反应效率不低于95％。

8） 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，蓄电池外部遇明火时，不应内部爆炸。

9） 蓄电池必须是新出厂产品，厂家应提供电池出厂试验报告及详细的技术参数和特性曲线。
